
    校财字(2016)5号

  关于印发《河北大学部分收入分配及使用

    暂 行 规 定 （ 试 行 ） 》 的 通 知

全校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经济秩序，提高收入使用效益，在《河北

大学部分收费项目收入使用及分成比例暂行规定》（校财字[2010]

1号）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经费管理政策的变化情况，综合考

虑部门职责、业务内容等实际情况，本着兼顾成本补偿与效率原

则，特制定《河北大学部分收入分配及使用暂行规定（试行）>。

本规定业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河北大学部分收入分配及使用暂行规定（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经济秩序，提高收费收入使用效

益，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在《河北大学部分收费项目收入使用及分

成比例暂行规定》  （校财字[2010]1号）的基础上，特制定本

暂行规定。

    本规定所指部分收入是指各部门利用学校资源开展在职研

究生教育、成人教育、辅修双学位教育、访问学者、单科进修、

非学历教育培训、各类收费考试、检验检测、计算机上网服务、

资产出租出借等活动取得的收入。

    第二条  各部门的收费活动，必须遵守国家财经法规、政策

和学校相关规定。不得影响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及后勤服务等

工作的正常秩序，不得将各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列入有偿服务

范围。

    第三条  各部门开展收费活动，必须按规定使用收费票据。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隐瞒、

截留和转移，严禁  “坐收坐支”，严禁私设“小金库”。

    第四条  财务与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各项收费收入管理的职

能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对各部门的收费收入实行统一

管理、集中核算。



    第二章收入管理

    第五条  各类事业性收费，严格依据省物价部门批复的收费

项目、收费标准收取，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

扩大收费范围。

    第六条  各部门接受委托承办的各类考试，由委托部门按委

托合 同或 协议拨 付考 试费用，开展相关考务工作。

    第七条  各部门进行的有偿服务收费，要严格执行学校备案

的收费标准，或者合同、协议的规定。

    第八条  各部门依规取得的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严格

执行收支两条线，及时足额上缴国库。

    第三章收入分配及使用

    第九条  兼顾成本补偿和效率原则，根据部门职责、业务内

容等因素，各类收费收入在学校与相关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进行

分配（分配比例详见附表）．

    第十条  涉税事项的分配金额为税后余额，应缴税费由财务

与资产管理处代扣代缴。接受上级部门或其他机构委托承办的各

类考试，分配金额为扣除上交委托部门费用后的剩余部分。

    第十一条  学校分成部分补充学校办学经费，用于水电、场

地及其他管理费用等特定用途的开支。

    第十二条  各部门分成经费主要用于本部门的教学、科研活

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等支出。在严格执行学校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留成经费可用于特殊奖励绩效工资、评审费、咨询费、资助困难



职工以及法定工作日外的加班费用等开支。用于上述开支的比例，

一般控制在：

    各类在职研究生培养费留成经费，不得超过60%；继续教育

学院学历教育收入留成经费，不得超过65%；各类考试费留成经

费用于相关考务开支，由相关部门制定管理细则，明确开支标准，

报主管校长审批，实行总额控制、超支不补；各类非学历教育培

训留成经费，根据部门报送预算材料，一事一议，确定适当开支

比 例 ； 各 部 门 其 他 收 入 留 成 经 费 ， 不 得 超 过 40%0

    第十三条  培训费、会议费的管理及使用，按《河北大学培

训费管理办法》、  《河北大学会议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未尽事宜，已有批文的执行原规定，没有批文的

事项由各部门以公文核签报送业务主管部门和财务部门，参照同

类别分配比例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河北大学部分收费

项目收入使用及分成比例暂行规定》  （校财字[2010]1号）同时废

止。

    第十六条  本规定试行期二年，由财务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

释。

河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 6年6月3日印发



附表： 分配比例

序号     收费项目
    分配比例(%)

    备注

  学校     部门

在职研究生培养费

    l 在职研究生进修班学费     30
    5 学位办

    65 承办学院

    2 专业硕士班学费     25
    5 学位办

    70 承办学院

    3 论文答辩费、学位申请费     20
    10 学位办

    70 承办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收入

    1 函授、业余学费     55     45

    2

自考论文指导答辩费、自考

生产实践环节考核费、自考

学位评审费

    30     70

事业性考试费类     15     85

英语四六级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普通话测试、艺术校考测试、博士研究生

报名考试、来华留学生报名考试等

  四 本科生辅修、双学位学费类     30
    5 教务处 包括辅修、选修、第二学位、双专业及双

    65 承办学院 学位课程学费

  五 访问学者、单科进修学费类     50     50
高级访问学者、一般访问学者学费、单科

进修学费

  六 非学历教育培训类

    1 非学历培训收入     20     80

    2 留学生短期游学班学费     10     90

    3 干部选学培训费     10     90

    4 各种以会代训培训班收入     10     90

    七 竞赛会议费类     10     90 各类学术交流会议费、竞赛费

  八 场地使用费类

    1 体育场馆服务费     50     50
已备案，有明确收费标准的，如羽毛球馆、

乒乓球室、网球场等

    2 场地租用费     70     30
依据协议收取费用的，如体育场地、报告

厅、多功能馆、教室等

    3 通讯基站场地使用费     70     30

    4 学生公寓网络接入费     70     30

    b 青年教师公寓房屋使用费     30     70

    九 补办证卡费类     30     70
补办学生证、乘车优惠卡、借书证、毕业

证明书、校徽等

  十 档案资料查询服务费类     30     70 档案查询复印、档案认证咨询服务费

十一 计算机上网服务费     40     60
在满足正常教学（含自习课）以外为学生

提供的课余计算机上网服务

十二 测试检验费类     35
    5 主管部门

包括各类测试检测费、尸检费等

    60 承办部门

十三 其他类
    1
    2

汉语水平考试(HSK)收入
高校教师资格考试收入

    10
    10

    90
  90 不组织收费活动，只接收合作方返还用款

项，用于开展相关考务开支

  3 成人学位英语考试收入     10     90


